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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商品檢驗之概念

商品檢驗的類型（1）

強制性：公權力所要求須完成者。

產品之符合性

產品製程之符合性(工廠檢查，品質管理系統…)
供應商符合性聲明

自願性：商品貿易行為人自發性且主動遵循。

產品之符合性

產品製程之符合性(工廠檢查，及於追查時查驗自願
性標籤之使用情形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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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檢驗之類型(2)

自願性之檢驗機制：

正字標記

CAS（Chi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）優良食品標章

環保標章與節能標章

食品良好製造規範（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, 

GMP ）

自願性產品驗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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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檢驗之類型(3)

強制性之檢驗機制：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--電信設備

交通部、民航局--交通工具

內政部消防署--消防設備

內政部營建署--防火建材

行政院衛生署--食品、藥品

農委會防檢局--動、植物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--一般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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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商品檢驗法規定
一、檢驗規定（1）

1.報驗義務時點(第6條第1項、第2項)

應施檢驗之商品，未符合檢驗規定者，不得運出廠場或輸
出入。但經標準檢驗局認定危害風險性低之商品，不在此
限。

前項但書之商品，仍應於進入市場前符合檢驗規定。

2.經銷者義務(第6條第4項)

未符合檢驗規定之應施檢驗商品，銷售者不得陳列或銷
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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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檢驗規定（2）

3.報驗義務人(第8條)
原則

國內產製：生產者或輸出者；但委託產製，並以
委託者名義銷售時，為委託者。（如：大賣場自有品
牌）

國外產製：商品輸入者；但委託輸入，並以委託
者名義銷售時，為委託者。

例外

銷售者（上述報驗義務人無法追查或不明時）

組裝及修改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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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檢驗規定（3）

4.商品檢驗標示、標識(第11、12條)
中文標示：為供消費者識别商品之資訊

依檢驗標準標示

商品名稱

報驗義務人名稱及地址

檢驗標識：為表彰商品完成檢驗程序

圖式（已規劃賦予中文名稱「商品安全標章」）

識別號碼

原則：應標示於商品本體

例外：

商品本體太小或其他特殊原因(如水泥粉) ，得以其他
方式標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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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檢驗方式（1）

1.逐批檢驗

廠商於商品運出廠場或進口時，須逐批向本局辦理報驗，經檢驗合

格，取得合格證書後，始得運出廠或輸入於市場上銷售。

型式認可逐批檢驗(如瓦斯罐等 )

主管機關得指定特定商品於報請檢驗前，先申請型式認可，經

審查符合者，發給商品型式認可證書。

取得型式認可之商品，於報驗時得簡化其檢驗程序：

書面審查：以書面方式核對型式

逐批檢核：逐批核對型式並開箱檢查

抽批檢核：抽批核對型式並開箱檢查

取樣檢驗：核對型式後送試驗單位執行檢驗或重點項目測試

逐批檢驗商品之檢驗標識圖式為

型式認可逐批檢驗商品之檢驗標識圖式為
T30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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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30001 R30001

2.監視查驗

監視查驗適用於有較高安全衛生顧慮，且具通關時效之商
品(如化工類產品) 。

實施監視查驗之商品，依商品特性及風險程度高低，分別
採行不同的檢驗措施，如逐批查驗、逐批查核、抽批查
驗、書面核放或監視等方式。

監視查驗商品之生產廠場經取得管理系統驗證，得自行檢
驗，且自行副署簽發監視查驗證明。

商品檢驗標識－ 、 、

二、檢驗方式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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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驗證登錄

實施驗證登錄之商品，應符合之符合性評鑑程序，包含商品設計階段

及製造階段的規定。

驗證登錄之申請，須向本局提出指定之符合性評鑑程序文件(含型式

試驗報告及符合品管要求的證明等)，經審查結果符合者，准予登

錄，並發給商品驗證登錄證書 (有效期限3年)。

取得驗證登錄之商品，於本體上貼附驗證標識後，即可直接通關及出

廠銷售，無須再向本局申請報驗，可加速商品通關。

驗證登錄商品之檢驗標識圖式為

R30001

二、檢驗方式（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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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.符合性聲明

適用符合性聲明之商品，其試驗應向標準檢驗局或其認可

之指定試驗室辦理。

符合性聲明商品之生產者，於產製過程應採取管制措施，

以確保其產品符合技術文件的內容，並與測試樣品一致，

即產品責任由業者自行負責。

報驗義務人應保存符合性聲明書及技術文件，以供日後查

核。

符合性聲明商品之檢驗標識
D30001

二、檢驗方式（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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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認識應施檢驗商品

機電類應施檢驗商品實例

一、電動電熱類電器商品

二、燈具類商品

三、家電類商品

四、配線器材類商品

五、資訊類商品

六、影音類商品

七、機械類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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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電動電熱類電器商品

電風扇

咖啡（壺）機

鬆餅機

被服烘乾機

具吸塵功能之清潔機

泡腳機

空氣清淨機

電整髮夾

燙髮機

按摩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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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應施檢驗品目判例:單一品目（功能）者

空氣循環機（風扇) AC四角風扇（風扇)
咖啡機(磨濾煮) 電濾煮器(電咖啡壺)

8414.51.00.00.2A

電風扇（限檢驗單相交流300V以

下，未達125W者）

8414.59.00.00.4A

電風扇（限檢驗單相交流300V以

下，125W以上者）

8516.71.00.00.5B

電濾煮器（電咖啡壺）（限檢驗

單相交流300V以下，額定消耗功

率3KW以下者）

8516.71.00.00.5C

電咖啡機（限檢驗單相交流300V

以下，額定消耗功率3KW以下，

烘、磨、濾煮一體或磨、濾煮一

體之電咖啡機）

一、電動電熱類電器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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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應施檢驗品目判例:含應施檢驗品目之複合功能商品

Key Point:複合功能其一功能算為重要功能且為公告品目者

具吸塵功能之清潔機(110V)
具吸塵功能之蒸氣機
(110V)

掛燙兩用蒸氣熨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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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應施檢驗品目判例:檢驗範圍含DC之品目

如商品本體或說明書有「醫療效能」相關文字時，應請其向衛生機關申請醫療器材查驗登記
(IEC 60601醫療器材一般安全要求、ISO 10993醫療器材生物性評估)。

檢驗範圍業排除藥事法所稱之醫療器材

水療機_泡腳機
空氣清淨機(臭氧)

電整髮夾

燙髮機 按摩器

－－個人保暖器具、空氣清淨機、燙整髮器、按摩器、泡腳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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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燈具類商品

（一）光源：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(俗稱省電

燈泡)、熱陰極螢光燈管(直管、

環管)、緊密型螢光燈管

（二）燈具：吸頂燈、壁燈、吊（扇）燈、崁

燈、軌道燈、檯燈、小夜燈、神

明燈、水族箱用燈具

（三）安定器：螢光燈管用交流電子式安定 器、

預熱式熱陰極螢光燈管用之安

定器

（四）其他 ：聖誕燈串(水管燈) 、礦工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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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光源（1）

熱陰極螢光燈管、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(俗稱省
電燈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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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光源（2）

緊密型螢光燈管（99.1.1列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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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燈具應施檢驗範圍

判定原則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

吸 頂 燈

餐 吊 燈
半吸頂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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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案例（1）(應施檢驗)

壁 燈
吊 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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軌道燈

崁 燈

吊 扇 燈

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案例（2）(應施檢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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檯燈、小夜燈 (應施檢驗)

檯、桌、立燈

小夜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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神明桌用神明燈 (96.3.1起列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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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族箱用燈具 （100.1.1起列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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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安定器(應施檢驗)

螢光燈管用交流電子式安定器、
預熱式熱陰極螢光燈管用之安定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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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聖誕燈串(含水管燈) (應施檢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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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家電類商品

除濕機

冷氣機

電冰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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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濕機

應施檢驗範圍-有冷媒壓縮機且消耗功率1kW以下者

（100.3.1日起生效 ）

非屬應施檢驗範圍-

除濕輪除濕機、沸石式除濕機

或消耗功率1kW以上者



31

冷氣機

應施檢驗範圍

自100年1月1日及100年7月1日起分兩階段將「冷
氣機」檢驗範圍擴大至冷氣能力71kW以下，並納
入能源效率之規定。

非屬應施檢驗範圍-電梯專用空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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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冰箱（1）

應施檢驗範圍電冰箱(700公升以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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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冰箱（2）

冷藏(保溫)箱(100公
升以下如紅酒櫃、車
用行動小冰箱)

直式冷凍櫃

(400公升以下)

34

四、配線器材類商品

（一）電線

（二）插接器及電源線

（三）斷路器

（四）熔絲裝置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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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電線檢驗說明

檢驗範圍：

– 限檢驗額定電壓超過80V，未達1000V之聚乙烯
（PE）、聚氯乙烯（PVC）或橡膠（Rubber）電
線（含單芯、絞線、花線）

電子線、喇叭線等專屬用途電線則依其材質分別
判定是否屬應施檢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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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插接器及電源線組檢驗說明

檢驗範圍：
– 與國家標準CNS690相容之配線用插接器、與國家標準CNS6797相
容之器具用插接器、一般電源線組及轉接電源線組

– 電源線組只要有一端與CNS690相容，要檢驗

– 旅行用（萬用）插接器，只要其中有插頭極型與國家標準CNS690
相容者，要檢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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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斷路器檢驗說明

無熔線斷路器-限檢驗600V以下，800A以
下，啟斷容量220V/50kA以下者

– 配線專用要驗（IEC 60898、IEC 60947）

– 器具專用不驗（IEC 60934）

漏電斷路器-限檢驗600V，225A以下者

– 機器專用漏電保護器，不驗

若非專用，而依其目錄得知可共用時，若與
檢驗範圍有重疊時，則屬檢驗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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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路器案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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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熔絲裝置等

熔絲裝置
– 限檢驗300V以下低壓電力配線用熔線

– 熔絲鏈、管狀保險絲、汽車保險絲-不驗

家用配線用開關-限300V以下
– 屋內牆壁開關，要驗
– 器具等開關、含電子線路之室內開關，不驗

閘刀開關-300V以下者

電鈴-限檢驗交流300V以下者
– 無線門鈴，不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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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資訊類商品

（一）電腦及其週邊設備

（二）電腦零組件

（三）電子計算器

（四）影像複印器

（五）電源供應器及電源轉接器

（六）不斷電系統

（七）其他資訊類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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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電腦及其相關週邊設備

個人電腦

筆記型電腦

電腦用顯示器

鍵盤

滑鼠

列表機

外接式讀卡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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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腦及其相關週邊設備

電腦用顯示器

列表機 電腦鍵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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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電腦零組件

硬碟機

軟碟機

光碟機

電腦主機板

具有I/O之電腦內插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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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腦零組件

光碟機 外接式硬碟機 音效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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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電子計算器

電子計算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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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影像複印器

影像複印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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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電源供應器及電源轉接器

電源供應器
電源轉接器

USB充電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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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六）不斷電系統

不斷電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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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其他資訊類商品

自動提款機 碎紙機 收銀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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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影音類商品列檢範圍

錄音或聲音重放器具

電唱機、放音機、音響、唱盤

錄放影機(磁帶式、數位式)、數位相框

無線電廣播接收機

電視機(CRT、LCD)、監視器(CRT、LCD)、數位機上盒

語言學習機

車用導航機（GPS）
車用音響/LCD(DVD、VCD)
行車紀錄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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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身聽/收音機/CD隨身聽

收音機

隨身聽

CD隨身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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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位錄音筆/手提式錄(放)音機

手提式錄(放)音機數位錄音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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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P3/MP4/MP5

MP4  

MP3  

MP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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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位相機/數位攝影機/數位相框

數位攝影機

數位相機

數位相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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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位電視機

電視機(映像管式) 

電漿電視機

液晶電視機

56

顯示器/數位機上盒

顯示器 數位機上盒

數位電視機係以「顯示器」外接「數位機上盒」
送檢驗取得證書者，於市場不得分開販售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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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響

喇叭音箱
(內含擴大機)

音響

音響擴大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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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位錄放影機/點唱機

電腦卡拉OK
(電腦點唱機)

數位錄放影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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車用導航機(GPS)

自98年7月1日起實施檢驗!!

檢驗範圍：僅檢驗「車用」及「個人(攜帶式)」

非檢驗範圍：

– 航空、船舶、軍事、醫療

– 手機內建GPS功能

車用GP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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車用音響/LCD(DVD、VCD)

汽車音響 汽車LC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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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車紀錄器

自94年1月1日起實施檢驗，貨品分類號列
「8525.40.90.00.3」。
自98年1月1日起，貨品分類號列變更為
「8525.80.90.00.4，其他影像攝錄機(限檢驗數
位攝影機)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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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機械類商品

（一）燃氣台爐、燃氣烤箱

（二）卡式爐、登山爐、休閒爐及燃料容器

(俗稱瓦斯罐)

（三）瓦斯熱水器

（四）汽車用輕合金盤型輪圈

（五）汽車防護裝置：座椅安全帶、安全座椅

（六）拋棄式或簡易型打火機

（七）家庭用壓力快鍋

（八）電動手工具類：電鑚、打蠟機

（九）嬰兒用品：手推嬰兒車、嬰兒學步車

（十）運動用品：直排輪、滑溜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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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氣台爐係指在燃燒器上置放鍋子等從事炊煮用之器具。

（一）燃氣台爐（瓦斯爐）---（1）

市面上常見之商品名稱有「瓦斯爐」、「單口爐」、「雙口
爐」、「中壓快速爐」、「中壓電子海產爐」、「中壓快速海產
爐」、「營業用雙口中壓快速台爐」 ‧‧‧等。

液化氣或天然氣

64

屬應施檢驗範圍之案例

傳統式 崁入式 檯面式

（一）燃氣台爐（瓦斯爐）---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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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燃氣烤箱（瓦斯烤箱）---（1）

屬應施檢驗範圍之案例

食品不與火焰接觸，靠輻射、對流熱作燒烤之器具。

66

（一）複合型燃氣炊煮器具

附燃氣烤爐之燃氣台爐。

燃氣烤箱和燃氣台爐裝配在一起之器具。

其他含有燃氣台爐或燃氣烤箱之組配器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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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登山爐、卡式爐及休閒爐---（1）

以充填液化石油氣之容器為零配件組合而成之
燃氣爐。

登山爐、卡式爐或休閒爐之歸列係就實際樣品
判定，而非以商品名稱或宣稱之用途、使用場所
為判定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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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登山爐、卡式爐及休閒爐---（2）
屬應施檢驗範圍之案例（登山爐）



69

（二）登山爐、卡式爐及休閒爐---（3）
屬應施檢驗範圍之案例（卡式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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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登山爐、卡式爐及休閒爐---（4）
屬應施檢驗範圍之案例（休閒爐）

儲存式休閒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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攜帶式卡式爐、噴燈及一般填充打火機用
燃料容器(俗稱瓦斯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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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山爐瓦斯罐

登山爐瓦斯罐自99年7月1日起實施強制檢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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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即熱型燃氣熱水器（瓦斯熱水器）---（1）

屬應施檢驗範圍之案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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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汽車用輕合金盤型輪圈

限汽車用18吋以下(含)輕合金盤型輪圈

＃不包含：

-大貨車用鋼圈

-機車用輪圈

-沙灘車輪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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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汽車防護裝置－座椅安全帶 (含安

全帶捲收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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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汽車防護裝置－兒童保護裝置



77

（六）拋棄式或簡易型打火機

限檢驗每只FOB價格0.7美元以下，且燃料槽為塑膠材質之

-拋棄式打火機、簡易型打火機、點火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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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家庭用壓力快鍋

限檢驗內容積 10 公
升以下之家庭用壓力
快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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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電動手工具類--（限檢驗AC產品）

電鑽 沖鎚擊電鑽 電鑽

電鑽 砂輪切斷機 電動套統扳手

打蠟機 水泥攪拌機

刻磨機

鏈鋸

修草機

修籬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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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嬰兒用品類商品
(限檢驗手推嬰幼兒用車及嬰兒學步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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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運動用品類商品

直排輪 滑溜板

(限檢驗輪式溜冰鞋及滑溜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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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檢驗規定商品之商品檢驗標識

商品檢驗標識

標檢局
印製

業者自印

R00000

字軌指定代碼
字軌C
流水號 10527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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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辨識檢驗合格商品

1、確認是否為應施檢驗商品

2、檢查是否貼附商品檢驗標識（商品安
全標章）

3、查驗貼附商品檢驗標識與原報驗商品
(如型式、規格等)是否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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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應施檢驗商品相關資料查詢
網址：http://www.bsmi.gov.tw/wSite/index.j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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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商品相關資料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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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商品資料查詢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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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商品資料查詢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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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商品資料查詢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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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商品貨名查詢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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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商品貨名查詢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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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檢驗標識查詢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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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檢驗標識查詢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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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檢驗標識查詢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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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檢驗標識查詢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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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行政相關問題
請與我們聯絡

標準檢驗局網址：
http://www.bsmi.gov.tw/

第五組二科公務信箱：
b052p1@bsmi.gov.tw

諮詢專線：02-234317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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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 請 指 教


